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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 2018 级八年制学生确定硕士阶段规培基地及专业双向选择工作细则

为做好南京中医药大学 2018 级八年制学生确定硕士阶段规培基地及培养专业等工作，根据学校相关文件要求，

结合我院实际，拟定本工作细则。

一、工作原则

1.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，规范工作程序。

2.坚持全面衡量、综合考量的原则，实施双向选择。

3.提倡优势互补、加强交流，鼓励八年制学生在不同研究生培养单位间交流。

二、工作程序

1.提供本单位接收八年制学生的导师名单及专业目录。接收 2018 级八年制学生的导师，必须为 2023 年具有硕

士招生资格的导师。

2.根据八年制学生志愿填报情况，原则上以学生绩点成绩等情况进行择优，按照“优先志愿”的原则，从第一

志愿开始进行录取。对于填报志愿人数较多的专业，该专业可根据学科发展、导师队伍等情况由专业组自行确定遴

选方式。原则上符合招生资格的导师每人每年可招收 1名八年制学生。学生三天内将导师签字确认的双选表交至教

育处。

3.第一志愿遴选结束后，空缺计划将在未被接收的八年制学生第二志愿中进行遴选，直至我院八年制计划数招

满。

4.汇总拟接收八年制学生的相关信息，审核后报送研究生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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